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
115年度水質自動監測設備維護計畫
需求說明書
1、 [bookmark: _Hlk219208571]計畫名稱：115年度水質自動監測設備維護計畫
2、 [bookmark: _Hlk219209775]計畫執行期限：本計畫執行期限自115年3月1日起至115年11月30日止(共計9個月)，廠商需於115年3月1日起14日內提交工作計畫書，經本處審查核備後據以執行。
3、 工作地點：本案共計8個監測點位如表1。
表1  監測點位
	項次
	測站
	緯度
	經度

	1
	坑子口圳取水
	25.080987
	121.271392

	2
	蘆竹排水
	25.064590
	121.263122

	3
	徐厝排水徐厝排水取水
	25.060756
	121.271171

	4
	三塊厝25-3號河水堰
	25.030000
	121.240402

	5
	新街溪36號河水堰
	25.020580
	121.225357

	6
	老街溪42號河水堰
	25.000690
	121.210942

	7
	新屋溪70-4號河水堰
	24.997325
	121.080040

	8
	紅毛圳取水
	24.884641
	120.986343



4、 工作內容及成果要求：
(1) 提供8個自動監測點位（如表1）數據服務，監測項目：pH、EC、水溫。
(2) 至少每10分鐘監測1筆數據。每測站每月至少進行1次維護、保養、校正工作。
(3) 數據服務平台功能要求
1. 具備數字看板，可同步顯示各測站即時測值。
2. 具備電子地圖，可查詢測站所在地點。
3. 可提供歷史資料儲存、查詢、匯出。
4. 可提供設定時間區間之變化趨勢圖查詢。
5. 可進行警報上、下限值設定，達警報值時自動即時通報。
6. 監測及回傳頻率可依需求調整及變更。
(4) [bookmark: _Hlk219209887]維運工作要求
1. 每日監看系統運作狀況，若有異常狀況協助排除異常，並提供異常處理紀錄報告。
2. 發生系統異常時，應於5工作天內完成維護並排除異常狀況，若未於期限內排除異常，延遲處理部分，每天計罰新台幣2,000元。若有特殊原因無法於期限內排除異常，應彙整相關說明文件函請本處申請展延。
3. 每個月匯出各測站水質變化趨勢圖及原始數據電子檔供本處參考。
4. 各測站各監測項目每月有效監測數據百分率應達90%(含)以上。
5. 任一監測項目每月有效監測數據百分率未達90%且未低於80%(含)時，扣除該測項該月服務費用20%。
6. 任一監測項目每月有效監測數據百分率低於80%且未低於60%(含)時，扣除該測項該月服務費用50%。
7. 任一監測項目每月有效監測數據百分率低於60%時，扣除該測項該月服務費用100%。
8. 每測項每月數據服務費 = 契約金額 /（測站數*測項數*監測月數）
9. 每月有效監測記錄值百分率計算結果，納入每月維護報告。
10. 每月有效監測記錄值百分率計算方式：

P：有效監測紀錄值百分率
T：每月總時間(分鐘)
t：自動監測設施汰換、變更及送修，且未採用備用自動監測設施之時間
c：自動監測設施校正及維護時間（每月校正或維護時間可扣除之上限為24小時）
w：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設施故障之時間
Du：自動監測設施無效數據
Dm：自動監測設施遺失數據
(5) 	廠商提送工作計畫書，由本處進行審查，審查形式及時間由本處另訂。
5、 驗收與付款：
[bookmark: _Hlk219210197](一) 	第1期款：廠商需於115年7月20日前，提送3至7月份所有數據服務紀錄，經本處審查通過後製據請款，本處於收到發票或收據，經檢視無誤後撥付契約價金之40%。
(二)	第2期款：115年12月15日前提送8至11月份所有數據服務紀錄及完成所有履約事項並提交成果報告，經本處審查通過後製據請款，本處於收到發票或收據，經檢視驗收無誤後撥付契約價金之60%。
六、	資訊保護：
(一)	廠商投入本案之員工，應於簽約後依本處委外廠商人員保密切結書規定簽訂保密切結書。
(二)	廠商對本處之業務機密負完全保密之責。
(三)	本契約因期限屆滿、解除或其他原因而終止時，廠商及其工作人員仍負有前款之保密責任。
(四)	廠商及其工作人員因履行本契約而取得之本處業務資料，未經本處同意，不得揭露與本契約履行無關之第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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